中共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
吉铁职院党发[2013]3号
                  ★                 
关于印发《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教育厅
〈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现将《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教育厅〈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印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规定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教育厅《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
二○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主题词：印发 作风建设 规定 通知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3年4月15日印发 
附 件：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
省教育厅《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省教育厅贯彻落实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实施办法》的要求,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密切同广大师生的联系，结合我院实际,制定如下规定。
一、改进调查研究

1、学院领导要进一步深入系(部)、课堂、实训室、食堂、宿舍走访师生员工。结合分管工作，每学期至少到系(部)、师生中开展一次调研活动，虚心听取意见，了解真实情况，研究解决难题，探讨发展良策。
2、各单位（部门）应根据工作需要，结合师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研，防止调研工作走形式、走过场。
二、主动服务群众

3、坚持学院领导联系系(部)、中层干部联系师生、教师联系学生等制度，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倾听师生意见，对于师生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要及时吸收、采纳和答复。
4、进一步推进院务公开，让师生充分行使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不断完善办事公开制度，提供高效便民服务，主动接受师生监督。　　
三、精简会议活动
5、严格控制全校性大规模会议和大型活动。严格控制职能部门召开的全校性会议，能不开的不开，可以合并的合并。职能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专项工作会议一般由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部署落实，会议应当只安排与会议内容密切相关的单位及人员参加。学院领导出席全校性会议，经党政主要领导同意，由办公室负责通知。职能部门工作会议原则上只请学院分管领导出席。要科学安排会议日程，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

6、会议活动现场布置要简朴，会场一般不挂条幅、不挂会标、不摆放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会议不发请柬，不发纪念品。
四、精简文件简报
7、坚持少而精的原则，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一律不发。凡是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发布的事项，不再印发公文。凡是不涉密的文件、通知等一律通过校园网发送，不再印发纸质公文。　
五、改进新闻报道和文稿发表
8、重点报道学院教学、科研和基层单位工作取得的新成效、总结的新经验、涌现的新典型。大力推行“短、实、新”文风，除全校性会议外，学院领导出席的一般性会议和活动只作标题新闻报道，不使用“重要讲话”的表述。
9、凡是需要在校园网上发布的新闻，须经主管宣传工作的学院领导审核同意方可发布。根据工作需要确需报道的新闻要精简务实，严格控制新闻报道的篇幅。领导在会议上的讲话只发摘要，不发全文。
六、厉行勤俭节约
10、减少公务接待，控制接待标准，压缩经费开支。公务接待活动按照“热情、对等、节俭”的原则，不悬挂张贴欢迎标语和横幅。住宿本着就近、节约的原则妥善安排。
11、按照《学院公务用餐管理办法》（吉铁职院发[2010]47号）的规定，用餐尽可能在校内餐厅安排工作餐，严控陪餐人员，做到够吃不浪费。按程序填写《公务用餐申请审批单》，经学院领导审批后，由办公室负责安排用餐。未按程序审批的接待，一律不予报销。
12、严禁领导干部调动时，利用公款互相宴请，迎送接风。
13、实行领导干部外出审批制度，严禁以开会、考察等名义组织或参加各类旅游活动。公务出差严格按规定乘坐交通工具和住宿，从严控制差旅费报销。
14、认真执行《学院机动车辆管理办法》（吉铁职院发[2010]49号）的规定，所有车辆一律实行派车单制度，须经部门主管院领导同意，方可用车。
七、加强监督落实
15、学院领导、各单位（部门）负责人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接受师生员工的监督。纪委要把监督执行本规定作为改进党风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学院党委要经常听取督查情况汇报，并视执行情况及时作出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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